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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C_81_E6_89_80_E5_c45_591720.htm 为了吸收外资、引进

技术、扩展国际经济的交往，我国利用税收倾斜政策，对内

资与外资企业实行不同待遇，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不可比拟的

所得税优惠政策。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利用好税法中赋予的税

收优惠，就能达到减税、缓税或免税的目的。 1、生产型与

非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差利待遇 对于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

，税法规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，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

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 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，是指从事下列行业的外商

投资企业：1）机械制造、电子工业；2）能源工业（不含开

采石油、天然气）；3）冶金、化学、建材工业；4）轻工、

纺织、包装工业；5）医疗器械、制药工业；6）农业、林业

、畜牧业、渔业和水利业；7）建筑业；8）交通运输业（不

会客运）；9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技开发、地质普查、产业

信息咨询和生产设备、精密仪器维修服务业；10）经国务院

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行业。 对于确定为生产性外商投资

企业兼营非生产性业务的，如果当年度其生产性经营收入超

过全部业务收入的50%，在减免税期限内，可享受当年度的

免税或减税；如果未超过50%，即便在减免期内，也不能享

受免税或减税。对这类企业来讲，如何灵活运用并把握政策

，对其减轻税负有着重要影响。 另外，外商投资企业于年度

中间开业，如果当年获得利润而生产经营期不足6个月的，可

以选择从下一年度起计算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期限；但



企业当年所获得的利润，仍应当依照税法规定缴纳所得税。

企业一方面希望自己的税负支出尽量降到最低，另一方面又

希望能推迟交纳所得税。所以，运用这一政策需要进行深入

分析和仔细测算。一般而言，企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很难

接近生产经营全面展开后的利润水平。为了从总额上节税，

企业会选择从下一年度免税。但是，企业首先应该对今后的

获利水平作出合理的估计，尤其是对一些风险性较大的项目

或市场波动大、前景未卜的产品。按照规定，如果企业在确

定获利年度的情况下。即使下一年度发生亏损，仍视为获利

年度，并开始计算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期限，不能因发

生亏损而推延获利年度。 2、亏损弥补的税收优惠 “亏损弥

补”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一项重要税收优惠政策

。但是，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这项政策没有用足

用好。 有关政策规定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

设立的从事生产、经营的机构和场所发生年度亏损，可以用

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，下一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，可

以逐年延续弥补，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。企业开办初期有亏

损的，可以按照上述办法逐年结转弥补，以弥补后有利润的

纳税年度为开始获利年度。 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千差万别

，盈亏大小难以预测，因而这项优惠政策在操作中比较复杂

。 例如，某合资企业八年间的盈亏状况如下： 第一年亏60万

元，第二年亏45万元，第三年亏25万元，第四年亏15万元，

第五年盈25万元，第六年盈30万元，第七年盈35万元，第八

年盈45万元。 则该企业第一年亏损的60万元，可以用后5年的

利润来弥补，但是后5年中，只有第五、六年盈利，两年共实

现利润55万元，弥补第一年亏损后，仍有5万元未能弥补。 第



七年企业实现利润35万元，这35万元不能再用以弥补第一年

的亏损，而只能用来弥补第二年的亏损45万元，第七年的利

润弥补第二年的亏损后仍有10万元亏损弥补不了。 但第八年

的利润45万元，只能用来弥补第三年的亏损25万元和第四年

的亏损15万元，因为对第三、四年而言，第八年是它们的法

定弥补期。弥补后还有5万元盈利，标志着该企业在第八年才

真正达到获利年度。 3、投资于能源、交通等重要项目可享

受的税收优惠 （l）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

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，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至第

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

。其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15%。 （2）在海南经济特区及上海

浦东新区设立的从事机场、港口、码头、铁路、公路、电站

等能源、交通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在十五年以

上，经企业申请，有关税务机关批准，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

，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所得税，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缴纳企

业所得税。其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接15%。 （3）外商投资举办

的产品出口企业，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

满后，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%以上

的，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但经济

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已按15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

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，符合上述条件的，按10%的税率征收

企业所得税。 （4）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，依照税

法规定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，

可以按规定税率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减半后的税

率低于10%的按10%的税率计算纳税。 （5）从事农业、林业

、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商



投资企业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，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

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

得税。享受减免税期满后，经企业申请和国务院主管税务机

关批准，在以后的十年内可以继续按照应纳税额减征30%的

企业所得税。 4、对在某些特定地区直接投资办企业的税收

优惠 （1）凡是在经济特区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在经济特

区设立机构、场所从事生产、经营的外国企业和在沿海港口

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上海浦东新区开办的生产性外商投

资企业，其企业所得税都减按15%的税率缴纳。 （2）对于在

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

城区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除了其企业所得税可减

按15%的税率缴纳以外，都减按24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（3）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

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

，经企业申请和当地税务机关批准，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

免缴二年所得税。 （4）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行业的

外商投资企业，外商投资超过500万美元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

的，经企业申请和特区税务机关批准，从开始获利年度起，

第一年免缴企业所得税，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

税。 投资于上述地区，既响应了国家的经济政策，顺应了经

济发展的方向，又使得企业减轻了税收负担，获得可观的经

济效益。 5、再投资退税的优惠政策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

资者，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，增加注册

资本，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，经营期不

少于五年的，经投资者申请和税务机关批准，退还其再投资

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%税款。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直接



再投资举办、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，以及外

国投资者将从海南经济特区内的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

海南经济待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农业开发企业，经营

期不少于五年的，经批准可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

企业所得税税款。 再投资退税后，税务机关要进行再投资退

税的管理。若发现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，应当缴回已退税

款；再投资后三年内未达到产品出口企业标准的，考核不合

格被撤销先进技术企业称号的，应缴回已退税款的60%。上

述规定是一种约束条件。但即使将来缴回已退税款，对再投

资者来说，仍是一种利益，因为它已利用了货币资金的时间

价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